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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49          证券简称：廊坊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6-059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有关事项的

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8 月 10 日，公司收到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对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有关事项的问

询函》（上证公函【2016】0940号），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回复如下：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地产”）于 2016 年 8 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上证公函【2016】0940

号《关于对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有关事项的问询

函》（以下简称“《问询函》”），现就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一、你公司在前后三次权益变动报告书中称，公司增持廊坊发展的

目的为了充分把握京津冀一体化的政策契机，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看好。但廊坊发展 2016 年中期报告显示公司亏损。请你公司详细说明看

好上市公司发展前景的理由，并说明是否有意通过股份增持获得廊坊发

展的实际控制权，是否有意参与廊坊发展的经营管理。 

答复： 

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

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的道路。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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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加强环渤

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2015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国家战略布局中，河北省廊坊市凭借毗邻北京、

天津的独特区位优势，被确定为京津冀中部核心功能区的重要城市。廊

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发展”或“上市公司”）为廊坊市

重要的 A 股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物资贸易和销售业务，在京津冀一体化

政策深入实施过程中，具备独特的区位及资本市场平台优势。恒大地产

充分看好未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前景，看好廊坊发展所具备的独

特优势以及恒大地产入股后所可能形成的良好协同效应，并希望在入股

廊坊发展后，积极与各方探索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的业务路径，随着京

津冀一体化政策的不断推进，不断增强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努力为上

市公司股东创造效益，为廊坊区域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综上，恒大地产本次增持廊坊发展主要为充分把握京津冀一体化政

策契机，看好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 

恒大地产已就历次增持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回复出具之

日合计持有廊坊发展 15%股份，为上市公司第二大股东，恒大地产亦未

向廊坊发展委派任何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根据上市公司公告，廊坊

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控股”）目前合计持有廊坊发

展 15.30%股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目前均未发生变化。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恒大地产并无取得廊坊发展实际控制权的明

确计划。恒大地产未来 12 个月内计划继续增持廊坊发展股份，增持金额

不少于人民币 5,000.00 万元，恒大地产已成为过第一大股东，随着增持

计划实施，可能会再次成为第一大股东；随着增持计划实施，恒大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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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排除取得廊坊发展实际控制权以及行使股东权利合法参与廊坊发展

经营管理的可能，具体将取决于未来证券市场整体情况、二级市场股价

情况、上市公司业务发展情况以及其他上市公司股东持股数量、对上市

公司董事会的提名情况等因素。如届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恒大地产取

得廊坊发展实际控制权或提名新的董事、监事等人员，将依法履行相关

披露义务。 

二、你公司在《报告书》中称，不排除未来 12 个月内提出对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方案计划。请你公司明确说明截至目前，是否存

在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具体计划。如有，请详细说明方案计

划的具体内容，并说明是否可能造成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等问题。 

答复：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恒大地产不存在对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

调整的明确计划。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有利于维护广大股东利益

的原则，恒大地产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将积极与各方探索有利于上市公司

发展的业务路径，不断增强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 

三、你公司在《报告书》中称，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

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同时，我部关注到廊坊发展

2016 年 7 月 19 日发布公告，明确承诺自 2016 年 7 月 21 日起的 6 个月

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请你公司明确说明截至目前，是否存在

相关交易、合资、合作或重组的具体计划。如存在，请说明相关计划的

具体内容。 

答复：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恒大地产不存在对于上市公司相关的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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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合作或重组的具体计划。 

恒大地产注意到，2016 年 7 月 19 日廊坊发展披露《关于终止重大

资产重组的公告》，并承诺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的 6 个月

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恒大地产充分尊重上市公司作出的该

承诺，并将为上市公司严格履行该承诺提供必要的协助。 

四、你公司在《报告书》中称，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可能。请你公司明确说明截至目前，是否存在

对廊坊发展《公司章程》的具体修改计划，如是，请详细说明相关内容。 

答复：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恒大地产不存在对于廊坊发展现行有效《公

司章程》的具体修改计划。 

特此回复。”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廊坊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增持公司股份

的权益变动相关资料，待前述股东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后，公司将及时申

请股票复牌。 

特此公告。 

 

 

 

                             廊坊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八月十日 


